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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BG2025037

关于印发《江门市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
“以案定补”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江司办〔2025〕49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经费的管理，现将《江门

市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“以案定补”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江门市司法局

2025年 1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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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“以案定补”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我市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，提高人民调

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，同时规范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“以案定补”

经费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<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>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“以案定补”案

件补贴（以下简称“案件补贴”）经费是指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在

同级财政局安排的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中，专门用于人民调解案件补

贴的经费。

第三条 案件补贴经费列入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
第四条 案件补贴的补贴对象为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依法

备案的人民调解员（财政供养的行政或事业编制人员除外）。

第五条 案件补贴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负责管理，专款专

用、统一核算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补贴原则、范围和标准

第六条 案件补贴按照“一案一补”“以案定补”“协议履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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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发放。共同调解或跨地区调解的同一案件，按一宗案件进行

补贴，由主办调解方申请并注明参与方及工作内容；同一案件经多

次调解的，仅对最终结案的案件进行补贴；同一案由涉及多个当事

人且拆分归档的，按一宗案件进行补贴。

第七条 经镇（街）、村（社区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

民间纠纷案件属于案件补贴的补贴范围。

下列情形所涉及的民间纠纷案件不属于补贴范围：

（一）调解不成功的；

（二）行政调解的；

（三）司法调解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；

（五）其它不属于人民调解受理范围的。

第八条 调解案件的补贴标准按矛盾纠纷调处的难易程度、社

会影响等情况确定。分为：

（一）调解简易民间纠纷案件的，每宗补贴 100-200元；

（二）调解一般民间纠纷案件的，每宗补贴 300-500元；

（三）调解复杂疑难民间纠纷案件的，每宗补贴 600-800元；

（四）调解重大特大民间纠纷案件的，每宗补贴 1000-3000 元。

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案件每宗另行补贴 200-300元。

同一案件的多个当事人分别申请司法确认的，按一宗案件发放补贴，

不重复计算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简易民间纠纷案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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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调解协议标的在 1 万元以下；

（二）涉案当事人在 5 人以下；

（三）属简易民间纠纷的其他情形。包括达成口头调解协议且

及时履行完毕，并按要求进行口头协议书登记的案件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一般民间纠纷案件：

（一）涉案标的在 1 万元以上、10万元以下；

（二）涉案当事人在 5 人以上、10人以下；

（三）其他可认定为一般民间纠纷的情形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复杂疑难民间纠纷案件：

（一）内容涉及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纠纷；

（二）涉案标的在 10 万元以上、30万元以下；

（三）涉案当事人在 10 人以上、30人以下；

（四）案件涉及 3 人以下死亡；

（五）通过调解成功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；

（六）其他可认定为复杂疑难民间纠纷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重大特大民间纠纷案件：

（一）涉案当事人 30 人以上；

（二）涉案标的 30 万元以上；

（三）案件涉及 3 人以上死亡；

（四）通过调解成功防止群体性械斗；

（五）所涉纠纷跨县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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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涉案当事人群体性到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上访，造成重

大社会影响；

（七）其他可认定为重大民间纠纷的情形。

第三章 调解案卷

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案件应按“一案一登记”“一案一卷宗”

的原则归档。卷宗分简易案卷和普通案卷，材料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简易案卷（仅适用简易民间纠纷案件）

1.封面；

2.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原件或人民调解协议书原件。口头

协议书需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；若纠纷属于即时履行且当事人明

确拒绝签名的特殊情形，需有两名以上见证人签名并注明见证事项。

3.人民调解回访记录。

（二）普通案卷（适用一般、复杂疑难、重大特大民间纠纷案

件）

1.封面；

2.目录；

3.人民调解申请书原件和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原件；

4.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

5.调查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；

6.调解笔录原件；

7.人民调解协议书原件；



江门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12期刊登

2026年 1月 15日电子公报发布

- 6 -

8.人民调解回访记录；

9.若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案件，需附上申请书，民事裁定书。

第十四条 归档的调解案件文书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调查笔录制作规范、表述清楚；

（二）调解协议书权利义务具体、履行时间明确；

（三）回访记录应载明协议履行情况及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意

见；

（四）援引法律、法规正确；

（五）当事人、人民调解员、人民调解委员会签名、捺印、印

章规范。

第四章 审批和发放

第十五条 镇（街）、村（社区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及时将调

解成功的案件进行装订，报送所在镇（街）司法所初审。

第十六条 镇（街）司法所在收到人民调解会委员报送的案件

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完成初审并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调解案件补贴评

审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评审小组）。

第十七条 评审小组应当在收到司法所报送材料后定期对案

件进行评审，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案件应在评审结束后在所属司法局

门户网站公示 7 日以上。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，由司法所核准制单，

评审小组将补贴发放到各调委会提供的委托收款账户或办案人民

调解员账户;有异议的,由评审小组进行核实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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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镇（街）司法所在案件补贴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报送的案件材料进行初审，确保案件

内容真实、程序合法、材料完整；

（二）对符合补贴的案件标准和补贴金额登记并制表上报。

第十九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应定期组织基层司法所对补

贴案件开展评审工作，并成立由分管领导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（基

层）、财务等股室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小组。评审小组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对辖区内司法所上报的补贴案件进行评审；

（二）核定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和标准；

（三）评审结束后及时发放补贴。

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

第二十条 评审小组、司法所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案件补贴工作

进行检查。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责令

退回补贴；情节严重、涉嫌犯罪的，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侵吞、挪用案件补贴的；

（二）弄虚作假、编造调解案件卷宗的；

（三）调解协议被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撤销或认定无效的；

（四）违反工作纪律，当事人举报后经查证属实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。



江门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12期刊登

2026年 1月 15日电子公报发布

- 8 -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、“以下”不包括

本数；本办法中的“日”指工作日，“涉案标的”指调解协议书上

当事人同意履行的金钱数额或财物价值。

第二十二条 各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

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行业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2月 3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30 年 12 月 29 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

具体实施细则。


